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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巴州金富特种纱业有限公司

收到2015年纺织服装企业

节能循环经济和资源节约重大项目

投资补贴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新疆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5

年纺织服装企业节能循环经济和资源节约重大

项目投资预算的通知》

(

库开财发

[2015]63

号

)

文件

,

本公司下属公司巴州金富特种纱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巴

州金富”

)

获得

2015

年纺织服装企业节能循环经济和资源节约重大项目投资补贴资金

474

万元

,

用于生产纺纱

车间建设。巴州金富于

2015

年

12

月

10

日收到该笔专项资金。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

上述投资专项资金为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

确认为递延收益

,

待项

目建成通过政府相关部门验收后

,

按资产预计使用期限平均分摊转入当期损益。上述事项不会对公司

2015

年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

具体的会计处理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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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三十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五届三十一次董事会于

2015

年

12

月

4

日以电话、传真、电

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

于

2015

年

12

月

11

日在公司十一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12

人

,

实到董事

10

人

,

董事李良甫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参会

,

授权委托董事肖会明先生代其行使表决权

,

董事王龙远先生因工

作原因无法参会

,

授权委托董事陈道强先生代其行使表决权。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

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

会议由董事长王洪欣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充

分讨论

,

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

一、会议以赞成票

7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条件的议案》

;(

关联董事王洪欣、陈道强、孙润兰、王龙远、范雪峰回避表

决

)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

公司董事会经过对公司实际情况及相关事项的认真论证

和审慎核查

,

认为公司符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条件。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

关联董事王洪

欣、陈道强、孙润兰、王龙远、范雪峰回避表决

)

(

一

)

本次交易的整体方案

公司拟向浙江富丽达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浙江富丽达”

)

、新疆中泰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中泰集团”

)

、新疆泰昌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泰昌实业”

)

、新疆富达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富

达投资”

)4

名交易对方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新疆富丽达”

)

剩余

54%

股

权

;

拟向杭州金丰纺织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金丰纺织”

)

、杭州康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康源投资”

)

、

杭州永固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杭州永固”

)3

名交易对方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巴州金富特种纱业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金富纱业”

)

剩余

49%

股权

;

拟向中泰集团、厦门世纪宝伦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世纪

宝伦”

)

、新疆九洲恒昌物流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九洲恒昌”

)

、乌鲁木齐鑫汇鑫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鑫汇鑫化工”

)

、新疆鑫和聚丰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鑫和聚丰”

)

、刘金国、新疆振坤物流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振坤物流”

)7

名交易对方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蓝天物

流”

)100%

股权。同时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276,000

万元

,

募集配套资金的最终发行数量将以中国证监会核准

的发行数量为准。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公司将直接持有或间接持有新疆富丽达、金富纱业、蓝天物流

100%

股权。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7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二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

1

、交易对方及标的资产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

:

浙江富丽达、中泰集团、泰昌实业、富达投资、金丰纺织、康源投资、杭州永固、

世纪宝伦、九洲恒昌、鑫汇鑫化工、鑫和聚丰、刘金国、振坤物流。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

:

浙江富丽达、中泰集团、泰昌实业、富达投资合计持有的新疆富丽达

54%

的股

权

;

金丰纺织、康源投资、杭州永固合计持有的巴州金富

49%

的股权

;

中泰集团、世纪宝伦、九洲恒昌、鑫汇鑫

化工、鑫和聚丰、刘金国、振坤物流合计持有的蓝天物流

100%

股权。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7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2

、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中的标的资产最终交易价格将由本次交易各方根据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

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中确认的标的资产的评估值协商确定。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控股子公司新疆富丽达纤

维有限公司剩余少数股东

54%

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

中联评报字

[2015]

第

1770

号

),

新疆富丽达股东全

体权益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

,

净资产账面值

236,220.12

万元

,

评估值

341,264.13

万元。该评估值经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

新国资产权备

[2015]19

号

)

。参考前述评估值

,

同意交易对方

所持新疆富丽达

54%

股权对应的交易价格为

184,282.63

万元

;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杭州金丰纺织有限公司等

三家少数股东所持有巴州金富特种纱业有限公司

49%

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

中联评报字

[2015]

第

1769

号

),

巴州金富股东全体权益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

,

净资产账面值

23,643.44

万元

,

评估值

40,736.73

万元。该

评估值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

新国资产权备

[2015]18

号

)

。参考前述评

估值

,

同意交易对方所持巴州金富

49%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19,961.00

万元

,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

限责任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

中联评报字

[2015]

第

1768

号

),

蓝天物流股东全体权益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

,

净资产账面值为

6,176.31

万元

,

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

净资产价值

)

为

72,544.15

万元。该评估值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

新国资产权备

[2015]17

号

)

。参考前述评估值

,

同

意交易对方所持蓝天物流

100%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72,544.15

万元。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7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3

、交易方式

(1)

公司向新疆富丽达相关股东支付的总对价为人民币

184,282.63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

股东 股份对价（万元）

浙江富丽达

１４８

，

８２５．２９

中泰集团

１７

，

０６３．２１

泰昌实业

１０

，

０３３．１７

富达投资

８

，

３６０．９７

合计

１８４

，

２８２．６３

(2)

公司向巴州金富相关股东支付的总对价为人民币

19,961.00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

股东 股份对价（万元）

金丰纺织

１３

，

４４３．１２

康源投资

３

，

２５８．９４

杭州永固

３

，

２５８．９４

合计

１９

，

９６１．００

(3)

公司向蓝天物流股东支付的总对价为人民币

72,544.15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

股东 股份对价（万元）

中泰集团

３６

，

９９７．５２

世纪宝伦

１４

，

５０８．８３

九洲恒昌

９

，

４３０．７４

鑫汇鑫化工

３

，

６２７．２１

鑫和聚丰

２

，

９０１．７７

刘金国

２

，

９０１．７７

振坤物流

２

，

１７６．３２

合计

７２

，

５４４．１５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7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4

、支付期限

本次交易对价

,

由中泰化学通过向交易对方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全部股份在中国证监会核准

本次交易后且标的资产交割后

,

一次性发行登记至交易对方名下。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7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5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方式系非公开发行

,

发行对象为中泰集团、浙江富丽达、泰昌实业、富达

投资、金丰纺织、康源投资、杭州永固、世纪宝伦、九洲恒昌、鑫汇鑫化工、鑫和聚丰、刘金国、振坤物流。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7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6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股份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7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7

、发行股份的定价原则及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中泰化学五届三十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中泰化

学

A

股股票的交易均价

(

计算公式为

:

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金额

/

本次董事会决议

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

的

90%,

即

7.32

元

/

股。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7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8

、发行数量

根据前述定价原则确定的股份发行价格及标的资产的股份对价

,

中泰化学预计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

总数合计为

378,125,380

股

,

交易对方按照下表分配上述股份

:

股东姓名

／

名称 股份对价（万元） 股份发行数量（股）

中泰集团

５４

，

０６０．７３ ７３

，

８５３

，

４４６

浙江富丽达

１４８

，

８２５．２９ ２０３

，

３１３

，

２３４

泰昌实业

１０

，

０３３．１７ １３

，

７０６

，

５１０

富达投资

８

，

３６０．９７ １１

，

４２２

，

０９２

金丰纺织

１３

，

４４３．１２ １８

，

３６４

，

９１９

康源投资

３

，

２５８．９４ ４

，

４５２

，

１０２

杭州永固

３

，

２５８．９４ ４

，

４５２

，

１０２

世纪宝伦

１４

，

５０８．８３ １９

，

８２０

，

８０６

九洲恒昌

９

，

４３０．７４ １２

，

８８３

，

５２４

鑫汇鑫化工

３

，

６２７．２１ ４

，

９５５

，

２０２

鑫和聚丰

２

，

９０１．７７ ３

，

９６４

，

１６１

刘金国

２

，

９０１．７７ ３

，

９６４

，

１６１

振坤物流

２

，

１７６．３２ ２

，

９７３

，

１２１

合计

２７６

，

７８７．７８ ３７８

，

１２５

，

３８０

本次发行完成前中泰化学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

则对本次发行价格作

相应除权除息处理

,

本次发行数量也将根据发行价格的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7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9

、锁定期安排

中泰集团因本次交易获得的中泰化学新增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予以转让

;

浙江富丽达、泰昌

实业、富达投资、金丰纺织、康源投资、杭州永固、世纪宝伦、九洲恒昌、鑫汇鑫化工、鑫和聚丰、刘金国、振坤

物流因本次交易获得的中泰化学新增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予以转让。

如相关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交易所规则对上述交易对方所持股份锁定期有其他规定的

,

还应同时

符合该等规定的要求。

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中泰化学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

或者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

,

中泰集团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新增股票的锁定期

(

暨限售期

)

自动

延长

6

个月。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7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10

、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7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11

、过渡期间损益的归属

目标公司在过渡期产生的收益由中泰化学享有

;

目标公司在过渡期产生的亏损由交易对方按照本次交

易前各自在目标公司的持股比例承担

,

交易对方应当在确定过渡期损益的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5

个工作日

内将亏损金额以现金方式向中泰化学补偿。

交割日后

,

由各方共同认可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对目标公司进行审计

,

确定过渡期损

益。若交割日为当月

15

日

(

含

15

日

)

之前

,

则过渡期损益的审计基准日为上月月末

;

若交割日为当月

15

日之

后

,

则过渡期损益的审计基准日为当月月末。

登记日后

,

为兼顾新老股东的利益

,

中泰化学于本次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将由中泰化学新老股东按

照发行后的股份比例共享。目标公司截至评估基准日的未分配利润及评估基准日后实现的净利润归中泰化

学所有。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7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三

)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议案

1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发行对象为包括中泰集团、公司前

20

名股东

(

不含控股股东

)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

(

以其自有

资金

)

、财务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自然人以及其他合法投资者

等

,

发行对象不超过

10

家。最终发行对象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

,

遵照价格

优先原则与独立财务顾问协商确定。发行对象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采用现金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7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2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定价依据及发行价格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定价基准日为中泰化学五届三十次董事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不低

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即不低于

7.32

元

/

股。

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公司将按照《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依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

,

按照价

格优先的原则合理确定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和发行股数。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

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息、除权

行为

,

本次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7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3

、发行数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的发行数量不超过

377,049,180

股

,

最终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的核准为

准。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7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4

、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

中泰集团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得转让

;

其他不超过九名特定投资者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

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7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5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交易拟募集配套资金

276,000.00

万元

,

募集配套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主要用于蓝天物流、新

疆富丽达、金富纱业投资项目建设、补充蓝天物流营运资金及偿还中泰化学银行贷款。实际募集配套资金不

足部分

,

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用途如下

:

单位

:

万元

项目名称 计划投资金额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累计投

入金额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拟投入金

额

金富纱业

１３０

万纱锭项目二期

１０８

，

３４１．００ ２２

，

５６０．４１ ８５

，

７８０．５９

金富纱业

２０

万纱锭项目

４６

，

６６０．００ １７６．１６ ４６

，

４８３．８４

９

万吨

／

年绿色制浆项目

２８

，

６１８．００ ６７０．０４ ２７

，

９４７．９６

蓝天物流信息化平台建设项目

１８

，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５．２５ １７

，

７４４．７５

补充蓝天物流营运资金

１８

，

０００．００ － １８

，

０００．００

偿还中泰化学银行贷款

８０

，

０４２．８６ － ８０

，

０４２．８６

合计

２９９

，

６６１．８６ ２３

，

６６１．８６ ２７６

，

０００．００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总额

299,661.86

万元

,

上市公司在决议本次交易的第一次董事会召

开前已对上述部分投资项目先期投入

,

截至

2015

年

10

月

31

日累计已投资

23,661.86

万元

,

不计入本次募集配套

资金总额中。上市公司在决议本次交易的第一次董事会召开后至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到位前

,

上市公司将根

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

,

并在募集配套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如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上述项目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

上市公

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

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

,

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投资项目、优先

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

,

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解决。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7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四

)

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公司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

由本次发行后的全体股东按其持股比例共享。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7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五

)

本次方案及其它相关决议有效期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议案及其它有关的决议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如果公司已于该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核准条件

,

则该有效

期自动延长至本次交易完成之日。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7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以赞成票

7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

关联董事王洪欣、陈道强、孙润兰、王龙远、范雪峰回避表决

)

根据本次中泰化学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方案

,

其中

:

1.

本公司控股股东新疆中泰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中泰集团”

)

目前为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

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蓝天物流”

)

控股股东

,

持有蓝天物流

51%

股权。

2.

中泰集团目前持有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新疆富丽达”

)5%

股权。

因此

,

中泰集团为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标的公司交易对方之一

,

中泰化学将以发行股份方式向中泰集

团购买其所持上述股权

,

该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3.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

,

其中中泰集团拟认购不低于中泰化学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总股数

(

不超过

377,049,180

股

)

的

10%,

即不少于

37,704,918

股

,

该交易亦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

,

并依据公司章程

,

上述关联交易提

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四、会议以赞成票

7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审议通过关于《

<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

;(

关联董事王洪欣、陈道强、孙润兰、王龙

远、范雪峰回避表决

)

董事会经审议同意《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及其摘要

,

并同意将其作为本次董事会决议的附件予以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会议以赞成票

7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备考审计报告、盈

利预测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

关联董事王洪欣、陈道强、孙润兰、王龙远、范雪峰回避表决

)

同意本次交易的审计机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审计报

告》

(

瑞华专审字

[2015]01740419

号

)

、《巴州金富特种纱业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

瑞华专审字

[2015]01740420

号

)

、《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报告》

(

瑞华专审字

[2015]01740421

号

)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

有限公司备考财务报表审阅报告》

(

瑞华阅字

[2015] 01740005

号

)

、《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盈利预测审核

报告》

(

瑞华核字

[2015]01740020

号

)

、《巴州金富特种纱业有限公司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

瑞华核字

[2015]

01740019

号

)

、《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

瑞华核字

[2015]01740017

号

);

同意

资产评估机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

流有限责任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

中联评报字

[2015]

第

1768

号

)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

控股子公司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剩余少数股东

54%

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

中联评报字

[2015]

第

1770

号

)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杭州金丰纺织有限公司等三家少数股东所持有巴州金富特种纱业

有限公司

49%

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

中联评报字

[2015]

第

1769

号

)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会议以赞成票

7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补偿补充协议》的议案

;(

关联董事王洪欣、陈道强、孙润

兰、王龙远、范雪峰回避表决

)

2015

年

11

月

10

日

,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各方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现审计和评估机构

正式出具了审计和评估报告

,

根据审计、评估结果

,

对交易价格和相关条款进行调整

,

同意公司与交易对方签

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和《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会议以赞成票

7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中泰集团签署《关于新疆中泰化学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份认购补充合同》 的议案

;(

关联董事王洪

欣、陈道强、孙润兰、王龙远、范雪峰回避表决

)

2015

年

11

月

10

日

,

公司与中泰集团签署了《关于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股份认购合同》

,

现因相关盈利承诺金额及相关条款进行部分调整

,

同意公司与

中泰集团签署《关于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份认

购补充合同》。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会议以赞成票

7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

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

关联董事王洪欣、陈道强、孙润

兰、王龙远、范雪峰回避表决

)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

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发表意见如下

:

1

、本次交易聘请的评估机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具备证券业务资格

,

评估机构的选聘程序合法

合规

,

评估机构及其经办评估师与公司、交易各方及标的公司均不存在影响其提供服务的现实及预期的利

益关系或冲突

,

具有充分的独立性。

2

、本次交易评估报告的评估假设前提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遵循了市场通用惯例及准则

,

符合

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

,

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3

、评估机构实际评估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

,

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实施了相应的评

估程序

,

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

,

运用了合规且符合目标公司实际情况的评估方法

,

选

用的参照数据、资料可靠

,

资产评估价值公允、准确

,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

4

、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作价以评估结果为依据

,

定价合理、公允

,

不会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的利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会议以赞成票

7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

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的议案

;(

关联董事王洪欣、陈道强、孙润兰、王龙远、范雪峰回避表决

)

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关于规范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

就本次交易相关事项

,

履行了现阶段必需的法定程序

,

该等法定程序完整、合法、有效。本次交易

的实施完成尚需获得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司就本次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

并对前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本次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法

律文件合法、有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会议以赞成票

12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

详细内容见公司

2015

年

12

月

12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上的《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会议以赞成票

12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民生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申请综合

授信的议案

;

本公司为保障经营需要

,

经与民生银行乌鲁木齐分行协商

,

拟向该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40,000

万元

,

期限

一年

,

本公司信用担保。本公司将根据需要适时向该银行申请贷款

,

具体以签订的贷款合同为准。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预计公司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1

、与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李良甫、肖会明回避表决

)

表决结果

:

同意

10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2

、与新疆新冶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王洪欣、陈道强、孙润兰、王龙远、范雪峰回

避表决

)

表决结果

:

同意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3

、与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的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王洪欣、陈道强、孙润兰、王龙远、范雪

峰回避表决

)

表决结果

:

同意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4

、与新疆中泰集团工程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王洪欣、陈道强、孙润兰、王龙远、范雪峰回避表

决

)

表决结果

:

同意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5

、与新疆新铁中泰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王洪欣、陈道强、孙润兰、王龙远、范雪峰回

避表决

)

表决结果

:

同意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6

、与新疆中泰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的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王洪欣、陈道强、孙润兰、王龙远、范雪峰回避

表决

)

表决结果

:

同意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详细内容见公司

2015

年

12

月

12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上的《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公司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会议以赞成票

7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出租部分房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关

联董事王洪欣、陈道强、孙润兰、王龙远、范雪峰回避表决

)

详细内容见公司

2015

年

12

月

12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上的《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公司出租部分房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四、会议以赞成票

12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审议关于聘任胡晓东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

根据《公司法》、《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经总经理范雪峰先生提名

,

报提名委员会审核

,

拟聘任胡晓东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

任期自即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结束止。胡晓东先

生简历附后。

十五、会议以赞成票

12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审议关于召开公司

2015

年第十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详细内容见公司

2015

年

12

月

12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上的《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2015

年第十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胡晓东先生个人简历

胡晓东

,1972

年出生

,

研究生学历

,

会计师、经济师职称。

1997

年

9

月

-2001

年

3

月

,

任新疆天山塑料厂出纳、会计。

2001

年

3

月

-2005

年

11

月

,

任新疆天山塑业有限责任公司会计、财务部副部长、部长

;

2005

年

11

月

-2007

年

8

月

,

任新疆天塑塑料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部长

;

2007

年

9

月

-2007

年

10

月

,

任新疆熙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财务主管

;

2007

年

11

月

-2008

年

12

月

,

任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主管

;

2009

年

1

月

-2009

年

10

月

,

任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所属公司财务主管

;

2009

年

10

月

-2013

年

2

月

,

任阜康市博达焦化有限责任公司、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

;

2013

年

3

月

-2013

年

5

月

,

任新疆中泰昆玉新材料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

;

2013

年

5

月

-2013

年

11

月

,

兼任兖矿新疆矿业有限公司职工董事、财务总监

;

2013

年

11

月

-2014

年

6

月

,

任新疆中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北京中泰齐力国际科贸有限公司、上海中泰

多经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新疆中泰信息技术工程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

;

2014

年

7

月

-2014

年

12

月

,

任北京中泰齐力国际科贸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

2014

年

12

月

-2015

年

8

月

,

任新疆中泰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财务资产部副部长

;

2015

年

8

月至今

,

任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巴州金富特种纱业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董事。

2015

年

8

月至今

,

任新疆富丽震纶棉纺有限公司董事。

胡晓东先生从事会计工作近

20

年

,

具有丰富的会计从业经验。胡晓东先生未持有本公司的股份

,

与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与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胡晓东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证券代码:002092� � �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2015-168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二十五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五届二十五次监事会于

2015

年

12

月

4

日以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会议通知

,

于

2015

年

12

月

11

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应到监事

5

名

,

实际到会监事

4

名

,

监事冯召海先生因工作

原因无法参会

,

授权委托监事郑欣洲先生代其行使表决权。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郑欣洲先生主持。会议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会议就提交的各项议案形成以下决议

:

一、会议以赞成票

4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条件的议案》

;(

关联监事郑欣洲回避表决

)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

公司董事会经过对公司实际情况及相关事项的认真论证

和审慎核查

,

认为公司符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条件。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

关联监事郑欣

洲回避表决

)

(

一

)

本次交易的整体方案

公司拟向浙江富丽达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浙江富丽达”

)

、新疆中泰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中泰集团”

)

、新疆泰昌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泰昌实业”

)

、新疆富达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富

达投资”

)4

名交易对方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新疆富丽达”

)

剩余

54%

股

权

;

拟向杭州金丰纺织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金丰纺织”

)

、杭州康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康源投资”

)

、

杭州永固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杭州永固”

)3

名交易对方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巴州金富特种纱业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金富纱业”

)

剩余

49%

股权

;

拟向中泰集团、厦门世纪宝伦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世纪

宝伦”

)

、新疆九洲恒昌物流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九洲恒昌”

)

、乌鲁木齐鑫汇鑫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鑫汇鑫化工”

)

、新疆鑫和聚丰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鑫和聚丰”

)

、刘金国、新疆振坤物流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振坤物流”

)7

名交易对方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蓝天物

流”

)100%

股权。同时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276,000

万元

,

募集配套资金的最终发行数量将以中国证监会核准

的发行数量为准。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公司将直接持有或间接持有新疆富丽达、金富纱业、蓝天物流

100%

股权。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4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二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

1

、交易对方及标的资产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

:

浙江富丽达、中泰集团、泰昌实业、富达投资、金丰纺织、康源投资、杭州永固、

世纪宝伦、九洲恒昌、鑫汇鑫化工、鑫和聚丰、刘金国、振坤物流。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

:

浙江富丽达、中泰集团、泰昌实业、富达投资合计持有的新疆富丽达

54%

的股

权

;

金丰纺织、康源投资、杭州永固合计持有的巴州金富

49%

的股权

;

中泰集团、世纪宝伦、九洲恒昌、鑫汇鑫

化工、鑫和聚丰、刘金国、振坤物流合计持有的蓝天物流

100%

股权。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4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2

、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中的标的资产最终交易价格将由本次交易各方根据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

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中确认的标的资产的评估值协商确定。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控股子公司新疆富丽达纤

维有限公司剩余少数股东

54%

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

中联评报字

[2015]

第

1770

号

),

新疆富丽达股东全

体权益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

,

净资产账面值

236,220.12

万元

,

评估值

341,264.13

万元。该评估值经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

新国资产权备

[2015]19

号

)

。参考前述评估值

,

同意交易对方

所持新疆富丽达

54%

股权对应的交易价格为

184,282.63

万元

;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杭州金丰纺织有限公司等

三家少数股东所持有巴州金富特种纱业有限公司

49%

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

中联评报字

[2015]

第

1769

号

),

巴州金富股东全体权益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

,

净资产账面值

23,643.44

万元

,

评估值

40,736.73

万元。该

评估值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

新国资产权备

[2015]18

号

)

。参考前述评

估值

,

同意交易对方所持巴州金富

49%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19,961.00

万元

,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

限责任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

中联评报字

[2015]

第

1768

号

),

蓝天物流股东全体权益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

,

净资产账面值为

6,176.31

万元

,

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

净资产价值

)

为

72,544.15

万元。该评估值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

新国资产权备

[2015]17

号

)

。参考前述评估值

,

同

意交易对方所持蓝天物流

100%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72,544.15

万元。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4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3

、交易方式

(1)

公司向新疆富丽达相关股东支付的总对价为人民币

184,282.63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

股东 股份对价（万元）

浙江富丽达

１４８

，

８２５．２９

中泰集团

１７

，

０６３．２１

泰昌实业

１０

，

０３３．１７

富达投资

８

，

３６０．９７

合计

１８４

，

２８２．６３

(2)

公司向巴州金富相关股东支付的总对价为人民币

19,961.00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

股东 股份对价（万元）

金丰纺织

１３

，

４４３．１２

康源投资

３

，

２５８．９４

杭州永固

３

，

２５８．９４

合计

１９

，

９６１．００

(3)

公司向蓝天物流股东支付的总对价为人民币

72,544.15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

股东 股份对价（万元）

中泰集团

３６

，

９９７．５２

世纪宝伦

１４

，

５０８．８３

九洲恒昌

９

，

４３０．７４

鑫汇鑫化工

３

，

６２７．２１

鑫和聚丰

２

，

９０１．７７

刘金国

２

，

９０１．７７

振坤物流

２

，

１７６．３２

合计

７２

，

５４４．１５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4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4

、支付期限

本次交易对价

,

由中泰化学通过向交易对方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全部股份在中国证监会核准

本次交易后且标的资产交割后

,

一次性发行登记至交易对方名下。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4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5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方式系非公开发行

,

发行对象为中泰集团、浙江富丽达、泰昌实业、富达

投资、金丰纺织、康源投资、杭州永固、世纪宝伦、九洲恒昌、鑫汇鑫化工、鑫和聚丰、刘金国、振坤物流。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4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6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股份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4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7

、发行股份的定价原则及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中泰化学五届三十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中泰化

学

A

股股票的交易均价

(

计算公式为

:

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金额

/

本次董事会决议

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

的

90%,

即

7.32

元

/

股。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4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8

、发行数量

根据前述定价原则确定的股份发行价格及标的资产的股份对价

,

中泰化学预计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

总数合计为

378,125,380

股

,

交易对方按照下表分配上述股份

:

股东姓名

／

名称 股份对价（万元） 股份发行数量（股）

中泰集团

５４

，

０６０．７３．４６ ７３

，

８５３

，

４４６

浙江富丽达

１４８

，

８２５．２９ ２０３

，

３１３

，

２３４

泰昌实业

１０

，

０３３．１７ １３

，

７０６

，

５１０

富达投资

８

，

３６０．９７ １１

，

４２２

，

０９２

金丰纺织

１３

，

４４３．１２ １８

，

３６４

，

９１９

康源投资

３

，

２５８．９４ ４

，

４５２

，

１０２

杭州永固

３

，

２５８．９４ ４

，

４５２

，

１０２

世纪宝伦

１４

，

５０８．８３ １９

，

８２０

，

８０６

九洲恒昌

９

，

４３０．７４ １２

，

８８３

，

５２４

鑫汇鑫化工

３

，

６２７．２１ ４

，

９５５

，

２０２

鑫和聚丰

２

，

９０１．７７ ３

，

９６４

，

１６１

刘金国

２

，

９０１．７７ ３

，

９６４

，

１６１

振坤物流

２

，

１７６．３２ ２

，

９７３

，

１２１

合计

２７６

，

７８７．７８ ３７８

，

１２５

，

３８０

本次发行完成前中泰化学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

则对本次发行价格作

相应除权除息处理

,

本次发行数量也将根据发行价格的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4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9

、锁定期安排

中泰集团因本次交易获得的中泰化学新增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予以转让

;

浙江富丽达、泰昌

实业、富达投资、金丰纺织、康源投资、杭州永固、世纪宝伦、九洲恒昌、鑫汇鑫化工、鑫和聚丰、刘金国、振坤

物流因本次交易获得的中泰化学新增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予以转让。

如相关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交易所规则对上述交易对方所持股份锁定期有其他规定的

,

还应同时

符合该等规定的要求。

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中泰化学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

或者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

,

中泰集团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新增股票的锁定期

(

暨限售期

)

自动

延长

6

个月。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4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10

、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4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11

、过渡期间损益的归属

目标公司在过渡期产生的收益由中泰化学享有

;

目标公司在过渡期产生的亏损由交易对方按照本次交

易前各自在目标公司的持股比例承担

,

交易对方应当在确定过渡期损益的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5

个工作日

内将亏损金额以现金方式向中泰化学补偿。

交割日后

,

由各方共同认可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对目标公司进行审计

,

确定过渡期损

益。若交割日为当月

15

日

(

含

15

日

)

之前

,

则过渡期损益的审计基准日为上月月末

;

若交割日为当月

15

日之

后

,

则过渡期损益的审计基准日为当月月末。

登记日后

,

为兼顾新老股东的利益

,

中泰化学于本次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将由中泰化学新老股东按

照发行后的股份比例共享。目标公司截至评估基准日的未分配利润及评估基准日后实现的净利润归中泰化

学所有。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4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三

)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议案

1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发行对象为包括中泰集团、公司前

20

名股东

(

不含控股股东

)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

(

以其自有

资金

)

、财务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自然人以及其他合法投资者

等

,

发行对象不超过

10

家。最终发行对象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

,

遵照价格

优先原则与独立财务顾问协商确定。发行对象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采用现金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4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2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定价依据及发行价格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定价基准日为中泰化学五届三十次董事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不低

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即不低于

7.32

元

/

股。

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公司将按照《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依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

,

按照价

格优先的原则合理确定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和发行股数。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

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息、除权

行为

,

本次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4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3

、发行数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的发行数量不超过

377,049,180

股

,

最终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的核准为

准。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4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4

、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

中泰集团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得转让

;

其他不超过九名特定投资者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

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4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5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交易拟募集配套资金

276,000.00

万元

,

募集配套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主要用于蓝天物流、新

疆富丽达、金富纱业投资项目建设、补充蓝天物流营运资金及偿还中泰化学银行贷款。实际募集配套资金不

足部分

,

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用途如下

:

单位

:

万元

项目名称 计划投资金额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累计投

入金额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拟投入金

额

金富纱业

１３０

万纱锭项目二期

１０８

，

３４１．００ ２２

，

５６０．４１ ８５

，

７８０．５９

金富纱业

２０

万纱锭项目

４６

，

６６０．００ １７６．１６ ４６

，

４８３．８４

９

万吨

／

年绿色制浆项目

２８

，

６１８．００ ６７０．０４ ２７

，

９４７．９６

蓝天物流信息化平台建设项目

１８

，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５．２５ １７

，

７４４．７５

补充蓝天物流营运资金

１８

，

０００．００ － １８

，

０００．００

偿还中泰化学银行贷款

８０

，

０４２．８６ － ８０

，

０４２．８６

合计

２９９

，

６６１．８６ ２３

，

６６１．８６ ２７６

，

０００．００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总额

299,661.86

万元

,

上市公司在决议本次交易的第一次董事会召

开前已对上述部分投资项目先期投入

,

截至

2015

年

10

月

31

日累计已投资

23,661.86

万元

,

不计入本次募集配套

资金总额中。上市公司在决议本次交易的第一次董事会召开后至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到位前

,

上市公司将根

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

,

并在募集配套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如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上述项目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

上市公

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

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

,

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投资项目、优先

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

,

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解决。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4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四

)

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公司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

由本次发行后的全体股东按其持股比例共享。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4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五

)

本次方案及其它相关决议有效期

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议案有关的决议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

个月内有效。如果公司已于该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核准条件

,

则该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

次交易完成之日。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4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以赞成票

4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

关联监事郑欣洲回避表决

)

根据本次中泰化学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方案

,

其中

:

1.

本公司控股股东新疆中泰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中泰集团”

)

目前为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

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蓝天物流”

)

控股股东

,

持有蓝天物流

51%

股权。

2.

中泰集团目前持有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新疆富丽达”

)5%

股权。

因此

,

中泰集团为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标的公司交易对方之一

,

中泰化学将以发行股份方式向中

泰集团购买其所持上述股权

,

该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3.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

,

其中中泰集团拟认购不低于中泰化学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总股数

(

不超过

377,049,180

股

)

的

10%,

即不少于

37,704,918

股

,

该交易亦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

,

并依据公司章程

,

上述关联交易提

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四、会议以赞成票

4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审议通过关于《

<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

;(

关联监事郑欣洲回避表决

)

董事会经审议同意《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及其摘要

,

并同意将其作为本次董事会决议的附件予以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会议以赞成票

4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备考审计报告、盈

利预测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

关联监事郑欣洲回避表决

)

同意本次交易的审计机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审计报

告》

(

瑞华专审字

[2015]01740419

号

)

、《巴州金富特种纱业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

瑞华专审字

[2015]01740420

号

)

、《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报告》

(

瑞华专审字

[2015]01740421

号

)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

有限公司备考财务报表审阅报告》

(

瑞华阅字

[2015] 01740005

号

)

、《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盈利预测审核

报告》

(

瑞华核字

[2015]01740020

号

)

、《巴州金富特种纱业有限公司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

瑞华核字

[2015]

01740019

号

)

、《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

瑞华核字

[2015]01740017

号

);

同意

资产评估机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

流有限责任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

中联评报字

[2015]

第

1768

号

)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

控股子公司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剩余少数股东

54%

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

中联评报字

[2015]

第

1770

号

)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杭州金丰纺织有限公司等三家少数股东所持有巴州金富特种纱业

有限公司

49%

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

中联评报字

[2015]

第

1769

号

)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会议以赞成票

4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补偿补充协议》的议案

;(

关联监事郑欣洲回避表决

)

2015

年

11

月

10

日

,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各方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现审计和评估机构

正式出具了审计和评估报告

,

根据审计、评估结果

,

对交易价格和相关条款进行调整

,

同意公司与交易对方签

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和《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会议以赞成票

4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中泰集团签署《关于新疆中泰化学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份认购补充合同》 的议案

;(

关联监事郑欣

洲回避表决

)

2015

年

11

月

10

日

,

公司与中泰集团签署了《关于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股份认购合同》

,

现因相关盈利承诺金额及相关条款进行部分调整

,

同意公司与

中泰集团签署《关于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份认

购补充合同》。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会议以赞成票

4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

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

关联监事郑欣洲回避表决

)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

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发表意见如下

:

1

、本次交易聘请的评估机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具备证券业务资格

,

评估机构的选聘程序合法

合规

,

评估机构及其经办评估师与公司、交易各方及标的公司均不存在影响其提供服务的现实及预期的利

益关系或冲突

,

具有充分的独立性。

2

、本次交易评估报告的评估假设前提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遵循了市场通用惯例及准则

,

符合

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

,

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3

、评估机构实际评估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

,

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实施了相应的评

估程序

,

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

,

运用了合规且符合目标公司实际情况的评估方法

,

选

用的参照数据、资料可靠

,

资产评估价值公允、准确

,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

4

、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作价以评估结果为依据

,

定价合理、公允

,

不会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的利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会议以赞成票

4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

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的议案

;(

关联监事郑欣洲回避表决

)

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关于规范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

就本次交易相关事项

,

履行了现阶段必需的法定程序

,

该等法定程序完整、合法、有效。本次交易

的实施完成尚需获得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司就本次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

并对前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本次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法

律文件合法、有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会议以赞成票

5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

详细内容见公司

2015

年

12

月

12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上的《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逐项审议通过关于预计公司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1

、与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

关联监事谭顺龙、周芳回避表决

)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2

、与新疆新冶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

关联监事郑欣洲回避表决

)

表决结果

:

同意

4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3

、与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的关联交易

(

关联监事郑欣洲回避表决

)

表决结果

:

同意

4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4

、与新疆中泰集团工程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

关联监事郑欣洲回避表决

)

表决结果

:

同意

4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5

、与新疆新铁中泰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

关联监事郑欣洲回避表决

)

表决结果

:

同意

4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6

、与新疆中泰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的关联交易

(

关联监事郑欣洲回避表决

)

表决结果

:

同意

4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详细内容见公司

2015

年

12

月

12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上的《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公司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会议以赞成票

4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出租部分房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关

联监事郑欣洲回避表决

)

详细内容见公司

2015

年

12

月

12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上的《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公司出租部分房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092� � �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2015-169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

,

公司董事会对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查

,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公司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

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 《关于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

(

瑞华核字

(2015)01740018

号

),

现将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作如下说明

:

一、前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公司

2012

年第四届二十二次董事会和

2012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份数量不超过

71,839

万股

(

含本数

),

募集金额总额不超过

500,000

万元。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全

部向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阜康能源”

)

增资

,

用于建设本公司阜康工

业园

120

万吨

/

年聚氯乙烯树脂、

100

万吨

/

年离子膜烧碱循环经济项目

(

二期

)

即

80

万吨

/

年聚氯乙烯树脂、

60

万

吨

/

年离子膜烧碱项目。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3

年

3

月

11

日

,

以证监许可

[2013]229

号文《关于核准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235,899,078

股

,

发行价格

6.78

元

/

股

,

募集资金总额

1,599,395,748.84

元

,

扣除保荐及承销费

20,000,000.00

元、其他发行费用

2,220,000.00

元后

,

募

集资金净额

1,577,175,748.84

元。

2013

年

9

月

6

日公司收到募集资金

1,579,395,748.84

元

,

并存入公司在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分行开立的账号为

65101560063876190000

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内

,

并于

2013

年

9

月

9

日由中

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中审亚太验字

[2013]010650

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

监管部门对募集资金情况进行现场检查后

,

认为其他发行费用

2,220,000.00

元后中有

230,000.00

元支出

不属于其他发行费用范围

,

从其他发行费用中扣除

230,000.00

元后

,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1,577,405,748.84

元。

经公司

2014

年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

201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决定终止实施

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泰化学阜康工业园

120

万吨

/

年聚氯乙烯树脂、

100

万吨

/

年离子膜烧碱循环经济项目

(

二期

)

即

80

万吨

/

年聚氯乙烯树脂、

60

万吨

/

年离子膜烧碱项目”

;

并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并将部

分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将本次募集资金中的

12

亿元变更为向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中

泰化学托克逊能化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托克逊能化”

)

增资

,

用于建设托克逊能化一期年产

60

万吨电石项目

,

项目投资完成后

,

若出现募集资金节余

,

则用于永久补充托克逊能化流动资金。除此之外

,

将剩余募集资金用

于永久补充本公司的流动资金。

2014

年

10

月

15

日

,

公司将

12

亿元募集资金汇入托克逊能化在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分行

(

以下简称“国开行”

)

开立的账号为

6510156006447106

及在兴业银行乌鲁木齐分行营业部

(

以下简

称“兴业银行”

)

开立的账号为

512010100100455263

的两个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内。

2014

年

10

月

17

日

,

本公司将原在国开行开立的账户号为

65101560063876190000

的募集资金专户注销

,

将

剩余募集资金

8,817,590.72

元用于永久补充本公司流动资金。

截止

2015

年

9

月

30

日

,

托克逊能化在国开行募集资金专户的余额为人民币

18,925,821.28

元

,

其中本金为人

民币

17,538,570.17

元

,

利息为人民币

1,387,251.11

元

;

兴业银行募集资金专户的余额为人民币

195,881,212.56

元

,

其中本金为人民币

191,460,412.86

元

,

利息为人民币

4,420,799.70

元。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情况

根据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披露的

A

股募集资金运用方案

,

“本次

A

股发行

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

,

将用于向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阜康能

源”

)

增资

,

用于建设本公司阜康工业园

120

万吨

/

年聚氯乙烯树脂、

100

万吨

/

年离子膜烧碱循环经济项目

(

二期

)

即

80

万吨

/

年聚氯乙烯树脂、

60

万吨

/

年离子膜烧碱项目。” 但由于公司本次实际募集资金与预计募集资金有

较大差距

,

将影响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和建设进度。鉴于上述原因

,

公司结合氯碱行业市场情况及

时进行战略调整

,

为降低本次募集资金的投资风险

,

分别于

2013

年

10

月

10

日、

10

月

30

日经公司四届三十一次

董事会、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决定暂停实施本次募集资金向阜康能源增资

,

募集资金按照规定存

放在本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

待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确定后及时进行调整。

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中的规定 “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可以进行现金管

理

,

其投资的产品须符合以下条件

:

安全性高

,

满足保本要求

,

产品发行主体能够提供保本承诺

;

流动性好

,

不得

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

:

募集资金使用》中“上市公司

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

投资产品的期限不得超过

12

个月”的规定

,

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

,

分别经公司

2013

年

11

月

7

日、

11

月

26

日召开的四届三十三次董事会、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公司使

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15

亿元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

并在决议有效期内根据理财产品期限在可用资金额

度内滚动投资使用。

截止

2015

年

9

月

30

日

,

本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理财收益共计

59,929,711.41

元

,

本金及理财收

益已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中。

2014

年

2

月公司五届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决定使

用不超过

78,000,000.00

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

到期归还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2014

年

2

月

20

日

,

募集资金专户向公司国开行账号为

65101560062353230000

的账户转款

78,000,000.00

元

,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2014

年

10

月

9

日

,

该项资金已全部转

回至公司国开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账号

65101560063876190000)

内。

2014

年

2

月

17

日

,

募集资金专户向交通银行乌鲁木齐友好南路支行账号为

651029018010015204

账户转

款

1,880,000.00

元

,

用于支付前期通过该账户为此次募集资金发生的其他发行费用。

2014

年

9

月

17

日公司将募集资金专户

435,000,000.00

元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2014

年

10

月

17

日将

国开行募集资金专户剩余募集资金

8,817,590.72

元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公司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

资金总计为

443,817,590.72

元。

2014

年

10

月公司将本次募集资金中的

12

亿元变更为向托克逊能化增资

,

用于建设托克逊能化一期年产

60

万吨电石项目。截止

2015

年

9

月

30

日

,

累计发生工程支出

731,216,148.21

元。

2015

年

1

月

6

日托克逊能化与国开行签订了《国家开发银行委托投资理财协议》

,

理财本金为

2.6

亿元

,

期限

为

2015

年

1

月

6

日至

2016

年

1

月

6

日

,

待理财计划期限届满或提前终止后

,

理财收益随本金一并支付。

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

,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对照情况见附件

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

、前次募集资金变更情况

2014

年

8

月

20

日经公司五届十一次董事会和

201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议

,

公司决定终止实施原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中泰化学阜康工业园

120

万吨

/

年聚氯乙烯树脂、

100

万吨

/

年离子膜烧碱循环经济项目

(

二期

)

”

;

并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并将部分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将本次募集资金中的

12

亿元变更为向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托克逊能化增资

,

用于建设托克逊能化一期年产

60

万吨

/

年电石项目

,

该

项目完成后如出现节余资金

,

将该项目节余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为永久补充托克逊能化的流动资金。除此之

外

,

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中泰化学的流动资金。并同意以募集资金对自此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止期间内投入的自筹资金进行置换。

2014

年

9

月

17

日公司将募集资金专户中

435,000,000.00

元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2014

年

10

月

17

日

将国开行募集资金专户剩余募集资金

8,817,590.72

元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公司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总计为

443,817,590.72

元。

2014

年

10

月公司将本次募集资金中的

12

亿元变更为向托克逊能化增资

,

用于建设托克逊能化一期年产

60

万吨电石项目。并将

2014

年

8

月

20

日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

,

托克逊能化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新募投项目托克

逊能化一期年产

60

万吨

/

年电石款项共计人民币

123,679,507.68

元的自有资金进行置换。 本次以自筹资金预

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已由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核

,

并出具《关于新疆中泰化学股份

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瑞华核字【

2014

】第

01740009

号报

告。

3

、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投资总额的差异说明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经公司

2014

年五届十一次董事会和

201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议决议变

更为将其中

12

亿元向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托克逊能化增资

,

用于建设托克逊能化一期年产

60

万吨

/

年电石项

目

,

其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本公司流动资金后

,

本公司按照决议向托克逊能化电石项目实际投资

12

亿元

,

将剩余

443,817,590.72

元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本公司流动资金

,

与承诺投资总额一致。

4

、已对外转让或置换的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已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5

、临时闲置募集资金及未使用完毕募集资金的情况

经公司

2014

年

8

月

20

日五届十一次董事会、

9

月

11

日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同意公司将临时闲

置募集资金用于购买理财产品

,

最高额度不超过

9.5

亿元

,

该额度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及实际使用情况递

减。在决议有效期内

,

公司可根据理财产品期限在可用资金额度内滚动投资使用。

2015

年

1

月

6

日托克逊能化与国开行签订了《国家开发银行委托投资理财协议》

,

理财本金为

2.6

亿元

,

期限

为

2015

年

1

月

6

日至

2016

年

1

月

6

日

,

待理财计划期限届满或提前终止后

,

理财收益随本金一并支付。

截止

2015

年

9

月

30

日

,

前次募集资金除用于购买理财产品的

2.6

亿元外

,

尚有

214,807,033.84

元募集资金

(

占

前次募集资金总额的

13.43%)

未使用完毕

,

现存于托克逊能化的两个募集资金专户中

,

公司计划继续向托克

逊能化一期年产

60

万吨

/

年电石项目支付剩余工程款

,

若该项目完成后如出现节余资金

,

将该项目节余募集

资金用途变更为永久补充托克逊能化的流动资金。

6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情况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经公司

2014

年五届十一次董事会和

201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议决议变

更为向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托克逊能化增资

,

用于建设托克逊能化一期年产

60

万吨

/

年电石项目后

,

该项目部

分电石装置及机组于

2015

年

9

月试生产完成并转固。截止

2015

年

9

月

30

日

,

尚未实现效益。

7

、以资产认购股份的情况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不存在以资产认购股份的情况。

三、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情况与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对照情况

本公司的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本公司在

2013

年及

2014

年度报告中“董事会报告”部分中的相

应披露内容不存在差异。

四、结论

董事会认为

,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经公司

2014

年五届十一次董事会和

201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议决议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后

,

本公司按照该决议使用了前次募集资金。本公司对前次募集资金的投向和进展

情况均如实履行了披露义务。

附件

: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

:

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１５７

，

７４０．５７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１１７

，

５０３．３７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１６４

，

９６２．７４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１１７

，

５０３．３７

其中：

２０１３

年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１０４．５８％

２０１４

年

７０

，

３２８．３３

２０１５

年

４７

，

１７５．０４

投资项目

托克逊能化一期年产

６０

万吨

／

年电

石项目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 预

定可使用状态

日期 （或截止

日项目完工程

度）

序

号

承诺投资项

目

实际投资

项目

募集前

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募集前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

金额与募

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的差额

１

、

中泰化学阜

康 工 业 园

１２０

万吨

／

年

聚氯乙烯树

脂 、

１００

万

吨

／

年 离 子

膜烧碱循环

经 济 项 目

（二期）即

８０

万 吨

／

年 聚

氯 乙 烯 树

脂、

６０

万吨

／

年离子膜烧

碱项目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７

，

７４０．５７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７

，

７４０．５７

１５７

，

７４０．５７

项目变更

２

、

托克逊能

化一期年

产

６０

万吨

／

年电石项

目

１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３

，

１２１．６１ ４６

，

８７８．３９

预计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达到时预

定可使用状

态。

３

、

补充流动

资金

４４

，

３８１．７６ ４４

，

３８１．７６ ４４

，

３８１．７６ ４４

，

３８１．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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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公司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生产经营需要

,

对与关联方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新疆新冶能源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新疆中泰集团工程有限公司、新疆中泰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等关联方

2016

年度发生采购生产所需原材料、备品备件、接受劳务、提供信息化运维服务等的日常关联交易

情况进行了预计

,

并已经公司

2015

年

12

月

11

日召开的五届三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

在审议该议案时

,

关联董

事对相关议案作了回避表决

,

其余董事全部同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

关于预计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将提交公司

2015

年第十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

:(

人民币

)

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的

主要内容

２０１６

年预计

金额不超过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与关联方发生的关

联交易金额

向关联

人采购

原材料

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 电石、石灰、煤等

４１

，

６００ ２７

，

８７３．１８

新疆新冶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电石

１１０

，

０００ ５７

，

６６９．２７

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

公司及其下属公司

成品油、硫酸、煤等

４９

，

０００ ２５

，

８０６．８４

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

公司

棉浆粕

２０

，

０００ ０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

其下属子公司

备品备件等

３

，

５００ ３５１．７３

小计

２２４

，

１００ １１１

，

７０１．０２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劳

务

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

公司及其下属公司

运输部分原材料、产成

品等

９４

，

０００ ６１

，

６６３．００

新疆中泰集团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劳务

１２

，

０００ ４

，

１０４．８４

新疆新铁中泰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运输部分原材料、产成

品等

２

，

３００ ３９７．９３

小计

１０８

，

３００ ６６

，

１６５．７７

向 关 联 人

销售产品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

其下属子公司

备品备件等

６

，

０００

１３

，

６２６．７０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

其下属子公司

设备、仪表仪器等

32,500

小计

３８

，

５００ １３

，

６２６．７０

向关联

人 提

供

劳务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

其下属子公司

信息化运维服务、基础

网络线路及设备维修

服务、信息化项目实施

等产品与服务

１

，

０００ １７５．９１

小计

１

，

０００ １７５．９１

1

、上述关联交易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0

月

31

日累计发生额数据未经审计

,

为公司财务部门核算数据

,

最终以

2015

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

一

)

关联方基本情况

1

、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

:

成立于

1994

年

10

月

29

日

,

注册资本

19,230

万元

,

法定代表人李良甫

,

法定住所为

乌鲁木齐市西山路

76

号

,

主营业务为化工产品的研究、生产、销售。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该公司资产总额

190,812.90

万元

,

负债总额

96,770.69

万元

,

净资产

94,042.21

万元

,

2013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61,518.44

万元

,

净利润

865.90

万元。

(

经新疆国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截止

2015

年

9

月

30

日

,

该公司资产总额

201,212.79

万元

,

负债总额

104,391.75

万元

,

净资产

96,821.04

万元

,

2015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41,661.64

万元

,

净利润

-1,679.58

万元。

(

未经审计

)

2

、新疆新冶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成立于

2009

年

8

月

21

日

,

注册资本

55,000

万元

,

法定代表人马中宇

,

法

定住所为托克逊县能源重化工工业园区内

,

主营业务为电石生产销售。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该公司资产总额

173,334.82

万元

,

负债总额

132,147.05

万元

,

净资产

41,187.77

万元

,

2014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137,476.68

万元

,

净利润

140.42

万元。

(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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